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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

部　　長　林右昌

申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修正規定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修正規定

一、土地登記案件以契約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者，應以公定契約書為之。

二、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之不動產辦理移轉登記為公有，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准函為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無須檢附移轉契約書。

三、申請人申請登記所提身分證明所載統一編號與登記簿所載相符且依其他資料均足證明

申請人與登記名義人確係同一人者，無須再檢附原登記住址之戶籍證明文件。

四、地政機關核對代理人、複代理人或登記助理員之身分證件，得以政府機關核發登載有

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統一證號）並貼有照片之證明文件正本代之。

五、以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申辦登記者，應於土地登記申請書記明線上聲明序號或檢附

驗證後之線上聲明登錄表。

六、非法人之商號及工廠不得為登記權利主體。其為獨資型態者，應以其代表人或負責人

名義；為合夥組織者，應以其合夥人名義；組織型態不明者，得檢具一人以上保證無

其他出資人或合夥人之保證書，以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名義為登記之權利主體。

七、法人之分支機構不得為登記權利主體。其因法院判決確定或依法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

一效力者而取得之權利應以法人名義辦理登記。

八、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代理公司為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下列文

件之一：

（一）經董事會決議之書面授權文件。

（二）公司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僅置董事一人或二人者，應檢附全體董事出具之

書面授權文件。

　　股份有限公司因放款就他人提供不動產取得抵押權登記之塗銷登記，免予提出前項書

面授權文件。

九、公司代表人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除向公司清償債務

外，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並依下列方式另定公司代表人：

（一）有限公司僅置董事一人者，由全體股東之同意另推選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

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該同意推選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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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公司置董事二人以上，並特定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者，由其餘之董事代表

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董事之證明文件。

（三）一人組成之有限公司，應先依公司法規定增加股東，再由全體股東同意另推

選有行為能力之股東代表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該同意推選之證明文

件。

（四）股份有限公司應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監察人有數人時，得由其中一人單

獨代表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監察人之證明文件。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代表人之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

時，依前項第四款規定辦理。

十、有限合夥代表人為自己或他人與有限合夥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應依下列

方式另定有限合夥代表人，並檢附同意推選之證明文件：

（一）由其他普通合夥人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有限合夥之代表。

（二）普通合夥人僅一人時，由有限合夥人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有限合夥之

代表。

十一、公司代表人或有限合夥之代表人（普通合夥人）為法人時，應檢附代表人指定自然

人代表公司或有限合夥行使職務之證明文件及該自然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十二、人民團體籌組成立，除特別法另有規定外，非依法經法院登記，不得認係社團法

人。但於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前已由主管機關造具簡冊送同級法院備查

者，得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

十三、法律已明定為法人之團體，申請登記時，得免附法人登記證書，並應提出主管機關

核發之立案證書或圖記證明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十四、無統一編號之非自然人申請登記時，除應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之文件

外，應附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證明文件。

　　　臺灣地區無戶籍人士（含本國人及外國人）應檢附中華民國統一證號之相關證明文

件申請登記。未能檢附者，由申請人自行於申請書上以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英文姓氏

前二字母填寫之；如遇有重複時，則以英文姓氏前一、三字母填寫。

十五、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得為登記權利主體。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寺廟登記證。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但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附。

　（三）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但第一款文件載有統一編號者，得免附。

　　　前項第一款所定之寺廟登記證，為主管機關核發之下列文件之一：

　（一）臨時寺廟登記證。

　（二）未經註記為私建或公建寺廟之寺廟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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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廟處分不動產申請登記時，應另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寺廟印鑑證明書，並於登記

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

十六、民政主管機關依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十二條及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囑託更名或限制登記時，應以公文檢具不動產權利審認結果清冊辦

理。

十七、未依法成立法人之祭祀公業不得以其名義新取得不動產物權。

　　　前項祭祀公業就其既有不動產申請登記時，應檢附經鄉（鎮、市、區）公所備查之

最新派下全員證明書，包括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及不動產清冊。

十八、外國駐我國商務代表辦事處在臺購買不動產，應以該國名義登記，並以該辦事處為

管理者。

十九、農業用地因繼承或受贈取得後，五年內移轉或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申請登記時，稅捐

稽徵機關於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上加蓋「另須補繳原免徵之遺產稅」或

「另須補繳原免徵之贈與稅」戳記者，免附追繳稅款繳清證明書。

二十、應納稅賦已逾核課期間之土地申辦登記，應檢附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逾核課期間案

件同意移轉證明書。

二十一、金融機構之委託書及印鑑證明經地政機關審查無誤後存查。申請抵押權設定、移

轉、內容變更或塗銷登記及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時，地政機關得依其存查文件處

理。

　　　　金融機構授權分支機構申辦地上權設定、移轉、內容變更或塗銷登記，應比照土

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以特別授權方式辦理。其印鑑證明經總機構行文援用

前項備查之法人印鑑（圖記），或行文並檢附新印鑑卡備查，經地政機關審驗後

存查者，嗣後申請地上權設定、移轉、內容變更或塗銷登記時，地政機關得依其

存查文件處理。

二十二、申請登記時，檢附之華僑身分或其印鑑證明，每份只能使用一次，有效期限為一

年，其計算自核發之日起至向稅捐稽徵機關報稅之日止。但香港地區居民於中華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前、澳門地區居民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前所取得之

華僑身分證明，不在此限。

　　　　前項華僑身分或印鑑證明已註明用途者，應依其註明之用途使用。

　　　　第一項華僑身分證明書係依華裔證明文件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者，應另檢附

國籍證明文件。

二十三、外國核發之印鑑證明，應經該國或其就近之我國駐外館處之驗證。

二十四、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之公司，進入清算程序後，申請不動產登記，應檢附清算

人經法院准予備查或裁定之證明文件為代表人資格證明，該清算人除符合土地登

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四款、第六款至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五款及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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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理。至其申

請登記事項，是否屬清算人之職務，非地政機關審查範圍。

二十五、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修正公布施行前，已以政黨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在其取

得法人資格前，因處分不動產申請登記時，得檢附內政部核發之圖記證明辦理。

　　　　適用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之政黨，辦理不動產移轉或設定負

擔時，應檢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許可相關文件。

二十六、外國公司臺灣分公司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撤銷其登記，為辦理清算申請抵押權塗

銷登記，得由其臺灣分公司負責人以總公司名義出具抵押權塗銷同意書，並檢附

該負責人之資格證明辦理之。

　　　　前項分公司負責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四款、第六款至第

八款、第十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六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

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理。

二十七、外國公司在臺代理人申辦土地登記，證明其代理人資格應檢附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核發之分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抄錄本或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影本及

外國公司（變更）登記表，無須另檢附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授權書正本。

二十八、登記申請案件檢附大陸地區文書者，應提出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證

明文件。

二十九、意定監護契約約定監護人執行監護職務不受民法第一千一百零一條第二項規定限

制者，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申請登記時，得檢附經公證之意定

監護契約，免提出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

三十、受輔助宣告人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

其他相關權利等申辦登記，應檢附輔助人同意之相關文件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三十一、申請失蹤人財產管理人登記，應檢附失蹤人失蹤之證明文件。但檢附法院選任失

蹤人財產管理人之裁定文件者，得免提出。

　　　　財產管理人處分失蹤人不動產應檢附法院許可文件。

三十二、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記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依下列規

定：

　　（一）下列文件不得以影本代替：

　　１、印鑑證明。

　　２、戶籍謄本。

　　３、同意書。

　　４、切結書。

　　５、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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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四鄰證明書。

　　７、保證書。

　　８、債務清償證明書。

　　（二）下列文件應檢附正副本，於登記完畢後，將正本發還申請人。但以網路

申請登記之電子文件並完成電子簽章者，不在此限：

　　１、分割協議書。

　　２、契約書。

　　（三）下列文件得以影本代替，由申請人或代理人（複代理人）於影本上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以網路申

請登記者，得於申辦系統上傳下列文件之掃描檔：

　　１、國民身分證。

　　２、戶口名簿。

　　３、法人代表人資格證明。

　　４、建物使用執照。

　　５、建物拆除執照。

　　６、工廠登記證。

　　７、公有財產產權移轉證明書。

　　８、門牌整（增）編證明。

　　９、所在地址證明書。

　　１０、駐外館處驗證之授權書。

　　１１、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書或公文。

　　１２、護照。

　　（四）其餘文件應檢附正本與影本，影本應由申請人或代理人（複代理人）簽

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於登記完

畢後將正本發還申請人。

　　（五）申請登記應附之文件為外文者，應附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

認證之中文譯本。但身分證明文件為外文者，其中文譯本，得由申請人

自行簽註切結負責。

三十三、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登記應檢附之文件，依下列規定：

　　（一）公司法人為義務人時，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正本、其影本或中華民國

一百年三月前核發之抄錄本；抄錄本或影本應由法人簽註所登記之資

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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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前目文件之複印本，由法人簽註本影本與案附正本（公司登記主管機

關核發之抄錄本或影本）相符，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

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正本（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

抄錄本或影本）於核對後發還申請人。

　　３、以公司登記電子函復文件線上列印成紙本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

設立、變更登記表，由法人簽註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

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該登記表如無公司印章，應另檢附主管機關

核發有公司印章之登記表。

　　４、使用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措施者，得檢附第二款文件辦理。

　　５、辦理抵押權設定或內容變更登記，且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時，得檢附

第二款文件辦理，地政機關無須核對法人及其代表人之印鑑章。

　　（二）公司法人為權利人時，得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１、前款第一目文件之複印本，由法人簽註本影本與正本、公司登記主管

機關核發之抄錄本或影本相符，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

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

　　２、前款第三目文件，由法人簽註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願

負法律責任，並簽章。

　　（三）有限合夥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有限合夥登記核准函或有

限合夥登記證明書，作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其

為義務人時，應另檢附有限合夥登記申請書，以該申請書所蓋用印章，

作為核對有限合夥印鑑之用。

　　　　前項第一款第四目、第五目及第二款之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本國公

司法人得免提出。

三十四、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八條規定檢附建物標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

依該標示圖繪製簽證人之不同，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委由開業之建築師繪製簽證時，應檢附該建築師之開業證書影本及經主

管建築機關核發其備查之開業印鑑資料正本或影本，影本應由建築師簽

註所登記之資料或備查之印鑑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

簽章。印鑑資料得由申請人自行複印，並由建築師簽註本影本與案附正

本（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其備查之開業印鑑資料正本或影本）相符，所備

查之印鑑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正本於核

對後發還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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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由開業之測量技師繪製簽證時，應檢附測量技師執業執照影本、測繪

業登記證影本及簽證報告，影本應由測量技師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

所登記之資料仍為有效，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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